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PET薄膜150万平方米、PET离型膜250万平方米、PE离型膜100万平方米和PET保护膜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3月15日，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根据《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PET薄膜150万平方米、PET离型膜250万平方米、PE离型膜100万平方米和PET保护膜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项目”），拟投资500万元，租赁中山市通巨塑料有限公司，于江门市高新区25号地段厂房（1-5卡）自编02号厂房（租赁面积985平方米），年产PET薄膜150万平方米、PET离型膜250万平方米、PE离型膜100万平方米和PET保护膜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
（1）项目产品明细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年产量

	1
	PET薄膜
	150万平方米

	2
	PET离型膜
	250万平方米

	3
	PE离型膜
	100万平方米

	4
	PET保护膜
	50万平方米



（2）原辅材料及年消耗量表
	序号
	原料名称
	主要组成
	年用量
	最大储存量

	1
	PET粒料
	PET
	200吨
	10吨

	2
	PET薄膜
	PET
	200吨
	10吨

	3
	PE薄膜
	PE
	50吨
	5吨

	4
	硅油
	
	10吨
	1吨

	
	其中
	无溶剂硅油
	硅酮
	6吨
	0.6吨

	
	
	水溶性硅油
	反应性硅氧烷聚合物
	3吨
	0.3吨

	
	
	溶剂型硅油
	硅酮、庚烷
	1吨
	0.1吨

	5
	溶剂
	
	2.5吨
	0.5吨

	
	其中
	甲苯
	甲苯
	0.5吨
	0.1吨

	
	
	120#汽油
	120#汽油
	0.5吨
	0.1吨

	
	
	异丙醇
	异丙醇
	1.5吨
	0.3吨

	6
	有机硅胶黏剂
	
	4.5吨
	0.5吨

	
	其中
	747#有机硅胶黏剂
	有机硅化合物
	2吨
	0.2吨

	
	
	757#有机硅胶黏剂
	树脂、二甲苯、乙基苯、甲苯
	2.5吨
	0.3吨



（3）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条）
	规格型号
	配套设备
	数量（台）
	共用情况

	1
	干燥式高精密涂布机
	1
	1450mm
	37KW螺杆空压缩机
	1
	与2、3共用

	
	
	
	
	100吨冷水塔
	1
	

	
	
	
	
	复卷分条机
	1
	

	
	
	
	
	高速分散机
	2
	与2共用

	
	
	
	
	超级热风烘干机
	2
	

	
	
	
	
	100KW空调
	1
	单独用

	2
	干燥式高精密涂布机
	1
	1450mm
	37KW螺杆空压缩机
	1
	与1、3共用

	
	
	
	
	复卷分条机
	1
	

	
	
	
	
	60匹工业冷水机
	1
	与3共用

	
	
	
	
	高速分散机
	1
	与1共用

	
	
	
	
	UV紫外线机
	2
	单独用

	
	
	
	
	SN39-60变压吸附制氮机
	1
	单独用

	3
	流延机
	1
	1900mm
	37KW螺杆空压缩机
	1
	与1、2共用

	
	
	
	
	100吨冷水塔
	1
	

	
	
	
	
	复卷分条机
	1
	

	
	
	
	
	60匹工业冷水机
	1
	与2共用



（4）主要建筑情况
项目租赁江门市高新区25号地段厂房（1-5卡）自编02的厂房（江国用（2006）第303685号，使用权面积为80252m2，项目用地类型为工业用地），不需新建建筑物。该厂房原属于中山市通巨塑料有限公司，本项目租赁总建筑面积985平方米。
厂房内包括生产车间与仓库，仓库办公室使用实体墙独立分隔，能有效地减少生产车间噪声对办公人员的影响，生产车间按生产工序划分各个区域，做好经营场所内的空气流通，减少室内污染，提高工人工作环境质量，利用构筑物降低噪声的传播和干扰，综上所述，项目的厂内平面布局基本合理。
（5）水电消耗
	序号
	名称
	用量
	来源

	1
	新鲜水
	976吨/年
	市政自来水网供应

	
	其中
	生产用水
	700吨/年
	

	
	
	生活用水
	216吨/年
	

	2
	电
	260万度/年
	市政电网供应



（6）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项目员工约为18人，均不在项目内食宿，年生产300天，每天一班制，每天工作8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委托江门市泰邦环保有限公司编制了《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PET薄膜150万平方米、PET离型膜250万平方米、PE离型膜100万平方米和PET保护膜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11月通过江门市江海区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文号：江海环审[2018]71号）。本项目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19年2月完工并开始调试。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有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0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主要内容为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
（1）废气：
本项目共有3条生产线，均设在同一生产车间内，配料房为独立车间，建设单位拟将生产车间和配料房完全密封，均只有进气口和排气口，在生产车间和配料房内采用强制通风，抽风量大于送风量，保持微负压，生产车间和配料房内废气收集后，统一引至“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离地15米高空排放，主要污染物为总VOCs、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2）废水：项目生产过程中没有生产废水排放。
（3）噪声：各生产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噪声，以及员工操作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原环评报告情况及其审批要求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共有3条生产线，均设在同一生产车间内，配料房为独立车间，建设单位拟将生产车间和配料房完全密封，均只有进气口和排气口，在生产车间和配料房内采用强制通风，抽风量大于送风量，保持微负压，生产车间和配料房内废气收集后，统一引至“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离地15米高空排放。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一）废气
（1）有组织排放：生产车间和配料房内废气收集后，统一引至“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离地15米高空排放，由监测结果可见，废气排放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100mg/m3，及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Ⅱ时段：VOCs最高允许排放浓度30 mg/m3的标准。
（2）无组织排放：由监测结果可见，厂界上风向参照点、下风向监控点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非甲烷总烃：4.0mg/m3，及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Ⅱ时段：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2.0mg/m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新建标准：恶臭厂界标准值20（无纲量）标准。
（二）废水
本项目废气喷淋水经沉淀循环使用，不更换外排，因此不产生生产废水。
（三）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排放限值要求。
（四）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年工作300天，每天工作8小时。验收时生产工况为75%，由监测结果可计算得，VOCs总量＝0.0265kg/h*8h/d *300d/a÷75%＝0.085t/a，非甲烷总烃总量＝0.0435kg/h*8h/d *300d/a÷75%＝0.139t/a，可达到已审批的环评报告的要求：VOCs≤0.184t/a，VOCs 0.378t/a（其中有组织排放量为0.184t/a，无组织排放量为0.194t/a）。
（五）去除效率
由监测结果可计算得，“UV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有机废气平均处理效率为：VOCs92.4%、非甲烷总烃92%。
五、验收结论
本项目的工程内容与江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PET薄膜150万平方米、PET离型膜250万平方米、PE离型膜100万平方米和PET保护膜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江环审[2016]185号）的内容对比，建设地点、生产工艺、产量没有变化。
经对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广东省环保厅粤环函[2017]1945号文等相关规定，本项目按照《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PET薄膜150万平方米、PET离型膜250万平方米、PE离型膜100万平方米和PET保护膜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环保批复，其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环保措施的要求，不存在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符合“三同时”政策。经广东准星检测有限公司验收监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标。在落实建议和要求后，验收工作组基本同意《江门市领昱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PET薄膜150万平方米、PET离型膜250万平方米、PE离型膜100万平方米和PET保护膜50万平方米建设项目》通过竣工水、气、声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一）建设单位在运行过程中应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执行各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加强生产及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环保设施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况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第95号）完善废气排放口标志牌，积极配合各级环保部门做好该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管工作，对该项目污染防治有新要求的，应按新要求执行。
（三）按国家、省、市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对主要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公开环境信息，定期向附近居民通报情况。
（四）做好环境保护相关台账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应急设施，确保环境安全。


